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五月 

 



 

 1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接受广东三和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

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控股股

东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建材集团”或“增持

人”）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2. 本所律师审阅了公司及相关主体提供的我们认为必要且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并确认：其向本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

确、完整、合法和有效的，复印件均与原件相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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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或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或文件的复

印件、政府官方网站的核查结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4.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的必要文件，随其他材料

一同向证券交易所报备并披露，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现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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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 增持人基本情况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

建材集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材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3年 5月 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618127476L 
法定代表人 韦润林 
注册资本 720万美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期限 1993年 5月 6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中山市小榄镇裕民社区同兴东路 63号六栋一楼 102室 

经营范围 
生产混凝土；经济信息、技术、投资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会计、审

计、法律咨询业务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建材集团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中山市三和沙石土方工程有

限公司 637.50 88.54% 

2 裕胜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82.50 11.46% 

合计 720.00 100.00%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材集团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 增持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相关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1.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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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系依法设立并有

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 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取

得金融机构股份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控股股东建材集团基于对公司未

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

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建材集团拟以自有资金及

股份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

容如下： 

1. 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含本数）。 

2. 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建材集团将根据其对市场整体趋势及公司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在实施期限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3.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建材集团将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自上述《关于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取得金融机构股份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披露

之日起 6个月内（即 2025 年 1 月 10 日至 2025 年 7 月 9 日）实施增持计划，法

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

披露。 

4.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采用自有资金与股份增持专项贷款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

的通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向建材集团出具了《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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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承诺书》，贷款额度为元人民币 4,500万元（最终贷款金额以实际增持

金额为准），期限 3 年。贷款承诺书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一年。除上述贷款外，

本次增持股份的其余资金为建材集团自有资金。 

5. 本次增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锁定期限的安排。 

6. 增持人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在上述

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二) 增持计划的实施 

根据增持人及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2025 年 1 月 10 日至 2025 年 5 月 7 日

期间，建材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43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49,979,312.81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建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97,411,800 49.65% 305,846,700 51.05% 

中山诺睿投资有限公司 44,570,350 7.44% 44,570,350 7.44% 
中山市凌岚科技资讯有限公司 30,067,750 5.02% 30,067,750 5.02% 
中山市首汇蓝天投资有限公司 14,151,320 2.36% 14,151,320 2.36% 
中山市德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613,780 1.10% 6,613,780 1.10% 

广东省方见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7,400,000 1.24% 7,400,000 1.24% 
广东迦诺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600,000 0.93% 5,600,000 0.93% 

合计 405,815,000 67.74% 414,249,900 69.15%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 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经核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599,074,678 股（含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持有的 2,762,038 股股份），建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拥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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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已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建材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8,43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未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10%。因此，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公告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

的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2025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取得金融

机构股份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2025 年 4 月 2 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

触及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2025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2025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

触及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实施完毕。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

本次增持的实施结果进行披露。 

四、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

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属

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

次增持的实施结果进行披露。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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